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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民法（包括總則、物權、親屬與繼承編）》 
一、A有一棟透天厝，基於稅務考量，想贈與給自己未成年17歲兒子B。但為避免自己無房可住，所

以在贈與契約中，加入條款：「B必須讓與其中一間房間給A居住」。試問，該贈與契約效力如

何？（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乃限制行為能力人之相關考題，考生同時也須注意到自己代理禁止之情形。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民法講義》第一回，倪律編撰，頁28-29、53。 

2.《高點‧高上民法總複習講義》第一回，倪律編撰，頁80-84。 

 

答： 

依民法第77條但書、第79條之規定，該附負擔之贈與契約尚屬效力未定： 

(一)依民法第77條但書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未經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為之契約行為，除非係純獲法律上利益

者，否則依民法第79條規定，應屬效力未定。又所謂純獲法律上利益，係指單純取得權利、免除義務之

行為，並單以形式上是否有負擔義務為判斷，亦即僅要形式上限制行為能力人須負擔義務，則非屬純獲

法律上利益。 

(二)本題中，A與B間就透天厝之贈與契約附有：B須讓與其中一間房間予A住之負擔，故並非單純之贈與契

約，而屬附負擔之贈與契約，則若以上開純獲法律上利益之判斷標準觀之，此贈與契約於形式上即非屬

令B單純取得權利之契約行為，故自非屬上開民法第77條但書中之純獲法律上利益，則依民法第79條規

定，於未經法定代理人允許所為之契約行為，仍屬效力未定。 

(三)惟有疑義者，A同時亦為B之法定代理人，A得否以此主張已就該附負擔之贈與契約為事前允許或事後承

認？本文以為，站在民法關於限制行為能力人相關制度係以保護限制能力人之權利為主要之立法目的，

若於非純獲法律上利益之附負擔贈與契約之情況下，允許A仍得單獨替B允許該契約行為，實無足完全確

保B之權利受到保障，故應採否定之見解，亦即仍應由B之母親為事前允許或事後承認，該附負擔之贈與

契約始為有效。 

(四)同時，依民法第106條規定，A若同時為B之代理人而與自己簽立該附負擔之贈與契約，因非屬純獲法律上

利益，故亦屬該條自己代理之範疇，同樣屬效力未定之無權代理情形，即便已為簽立契約之行為，同樣

屬效力未定，附此敘明。 

 

二、A在某社區大廈，擁有一區分所有權。A之後將該區分所有權（含基地）讓與B，並完成移轉登

記。一星期後，該社區管委會通知B必須繳納A所積欠的管理費。B拒絕之。但管委會認為，社

區管理章程明定：「受讓人必須負擔前手所積欠費用」。試問，誰的主張有道理？（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屬民法第799條之1的考題，考點單純，考生若知道該條之規定，即可輕鬆作答。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民法講義》第三回，倪律編撰，頁13。 

2.《高點‧高上民法總複習講義》第一回，倪律編撰，頁143。 

 

答： 

依民法第799條之1第4項規定，管委會之主張有理由，說明如下： 

(一)依民法第799條之1第4項規定，區分所有人間依規約所生之權利義務，繼受人應受拘束；其依其他約定所

生之權利義務，特定繼受人對於約定之內容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亦同。 

(二)本題中，社區管理章程自屬規約之一種，繼受人B於繼受該房屋前即應可知悉該規約之內容，故依上開民

法第799條之1第4項規定，自應受該規約規定之拘束，故章程中既已明定受讓人B須負擔前手即A積欠之費

用，B即應受該約定之拘束，即無拒絕給付之理。從而，應認管委會之主張有理由。 

(三)惟B給付管委會A所積欠之費用後，仍得依不當得利等規定，向A請求返還，附此敘明。 

 

三、A將土地設定地上權50年給B，約定地租數額，並且登記於土地登記簿。一星期後，B一次繳足

一年地租給A。A之後將土地所有權出售並讓與C，並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C欲向B收取今年地

租，是否有理？（25分）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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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試題評析 本題係考地上權中關於預付租金之效力，考生若知悉法條之規定，即可輕鬆作答。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民法講義》第三回，倪律編撰，頁29。

2.《高點‧高上民法總複習講義》第一回，倪律編撰，頁146。

答： 

依民法第836條之1規定，B預付地租予A之情形若經登記，即可以此對抗C；反之，則否，說明如下： 

(一)依民法第836條之1規定，土地所有權讓與時，已預付之地租，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

(二)本題中，依題示可知，AB間之地上權已依規定為登記，惟就B已預付一年地租予A之預付情形是否同樣為

登記，難以辨別，故假若B預付地租之行為經登記於地政機關，則B即可依上開民法第836條之1規定，以

此對抗C而拒絕C之請求；惟若B預付地租之情形並未經登記於地政機關，則當C向B為請求時，B即無從

拒絕C之請求，此時，B雖須再次給付地租予C，然於給付後仍得向A請求返還。 

四、A係退伍榮民，一人單身在臺。A有意投資建築一批榮民宿舍，相中B所有的土地。B非常認同A

的計畫，遂將土地設定地上權50年給A。A也根據計畫完成榮民宿舍一批，並開始營業。3年

後，A不幸去世。試問，地上權如何歸屬？（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混雜了繼承之相關考點，考生若知悉相關規定，應可輕鬆作答。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民法講義》第四回，倪律編撰，頁20-21。

2.《高點‧高上民法講義》第三回，倪律編撰，頁29-30。

答： 

A所有之地上權應屬A之遺產，依民法第1138條之規定，應由A之繼承人繼承之，惟若A無繼承人者，依民法

第1185條規定，應歸屬國庫，說明如下： 

(一)依民法第1138條規定，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序應為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又依民法

第1185條規定，第1178條所定之期限屆滿，無繼承人承認繼承時，其遺產於清償債權並交付遺贈物後，

如有賸餘，歸屬國庫。

(二)本題中，由題示並無從確認A是否有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兄弟姊妹或祖父母之繼承人，若有，

則A之繼承人即由上開順序定之，由順序在前者成為A之繼承人而繼承該地上權；然若A並無繼承人，則

該地上權將成為無人承繼之遺產，則於A之所有遺產於清償債務並交付遺贈後，該地上權將歸屬於國庫，

此時地上權人即為國庫。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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